
07
2019 年 6 月 28 日 星期五

责编：金培满 创意 ：金 霞 质检 ：王 娟

天下·连载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：6263965

投稿邮箱：xywbnews@126.com

财税部门权威解答：

房产继承或赠与 直系亲属不征个税

税延型商业险税负仍为 7.5%
另外，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

保险的养老金收入所征税款，也
由计入“其他所得”项目调整为
计入“工资、薪金所得”项目，由
保险机构代扣代缴后，在个人购
买税延养老保险的机构所在地

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。

“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
险的缴费主要来源于工资薪金

等综合所得，从国际上看，对个人
的商业养老金收入也大多纳入综

合所得征税。 ”财政部税政司上述
负责人说明， 虽然调整了税收递
延商业险养老金收入适用的应

税所得项目，但并未改变该项养
老金收入的税负。 即个人领取的
该项商业养老金收入，其中 25%
部分予以免税，其余 75%部分按
照 10%的比例税率计算缴纳个
人所得税，实际税负仍为 7.5%。

（据新华网）

调整为偶然所得后税负不变
财政部税政司相关负责人解释，为落实新个人所得税

法，做好有关政策衔接工作 ，财政部 、税务总局印发 《公
告》，对原税法下按“其他所得”项目征税的有关收入调整
了适用的应税所得项目，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《公告》的一大主要调整，是将部分原按“其他所得”征
税的项目调整为按照“偶然所得”项目征税。 “原按‘其他
所得’项目征税的部分收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质，《公告》
将其调整为按照‘偶然所得’项目征税，偶然所得适用税率
为 20%，与原税率相同，纳税人的税负保持不变。 ”

房屋赠与直系亲属不征个税
《公告》规定，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

他人的， 受赠人因无偿受赠房屋取得的受赠收入， 按照
“偶然所得”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记者了解到，对无偿受赠房屋计征个人所得税时，其
应纳税所得额为房地产赠与合同上标明的赠与房屋价值

减除赠与过程中受赠人支付的相关税费后的余额。 偶然
所得的适用税率则为 20%。

不过，当属于以下三种情况时，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
人所得税； 一是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
偶、父母、子女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、兄
弟姐妹； 二是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其
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； 三是
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，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、
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。

企业中奖网络红包需缴个税
如今， 发放网络红包已经

成为企业常见的营销方式。 这
其中，既包括现金网络红包，也
包括各类消费券、代金券、抵用
券、优惠券等非现金网络红包。

《公告》提出，企业在业务宣
传、广告等活动中，随机向本单
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（包括网
络红包）以及企业在年会、座谈

会、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
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，个人取
得的礼品收入，按照“偶然所得”
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，但企
业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或折让

性质的消费券、代金券、抵用券、
优惠券等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

“也就是说，企业发放的具
有中奖性质的网络红包， 获奖

个人应缴纳个人所得税，但具有
销售折扣或折让性质的网络红

包，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 ”上述
负责人表示，这里所指的网络红
包仅包括企业向个人发放的网

络红包，不包括亲戚朋友之间互
相赠送的网络红包。 亲戚朋友
之间互相赠送的网络红包，不在
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之内。

近日 ，
国家财政部 、

税务总局印发 《关于
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

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》，在保持
纳税人税负不变的情况下， 从 2019 年起，将
部分原按“其他所得”征税的项目调整为按
照“偶然所得”项目征税。 《公告》明
确，房屋继承以及无偿赠与
直系亲属不征收个

人所得税。


